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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完善

国内外汇贷款外汇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分局，

各全国性中资银行：

为进一步支持和规范国内外汇贷款业务发展，促进贸易

投融资便利化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，现就进一步完善国

内外汇贷款外汇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本通知所称国内外汇贷款，是指境内金融机构（以

下简称贷款人）在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内，向境内非金融机构

（以下简称借款人）发放的以外币计价结算的贷款，不包含

跨国公司内部企业以委托贷款形式相互拆放外汇资金和外

债转贷款。

二、贷款人开展国内外汇贷款业务，应符合行业主管部

门相关要求。

三、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具有货物或服务贸易出口背景

的国内外汇贷款可直接划入借款人经常项目外汇结算账户：

（一）具有自偿性，以货物或服务出口收汇为第一还款

资金来源；

（二）能与单笔货物出口、服务出口或信用证一一对应。

贷款人办理上述国内外汇贷款业务应加强贸易背景审

核，确认交易的真实性和合理性。

除本条第一款以外的国内外汇贷款实行专用账户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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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款人应按外汇管理相关规定，凭国内外汇贷款合同或相关

证明等材料开立国内外汇贷款账户存放国内外汇贷款资金

及还款资金。一笔国内外汇贷款可开立多个国内外汇贷款账

户进行存放，多笔国内外汇贷款也可共用一个国内外汇贷款

账户进行存放。

贷款人为银行的，借款人应在其注册地省级外汇分局辖

内银行或贷款人银行开立国内外汇贷款账户；贷款人为非银

行金融机构的，借款人应在其注册地省级外汇分局辖内银行

或贷款资金划出行开立国内外汇贷款账户。

四、国内外汇贷款账户的收支范围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收入范围包括：国内外汇贷款本金及其产生的利

息；同一借款人其他国内外汇贷款专户划入的资金；购汇或

划入的还款资金本息。

（二）支出范围包括：偿还国内外汇贷款本息；符合规

定的国内外汇贷款结汇；划转至同一借款人的其他国内外汇

贷款专户；符合规定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外汇支出。

五、符合以下条件的国内外汇贷款资金可以结汇使用：

（一）具有货物或服务出口贸易背景的国内外汇贷款；

（二）其他按有关规定允许结汇使用的国内外汇贷款。

银行在为相关机构办理国内外汇贷款结汇时，应切实履

行真实性、合规性审核义务。

六、除另有明确限制规定外，国内外汇贷款及其结汇资

金可在贷款协议约定范围内使用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要求。

国内外汇贷款原则上不得以透支外汇账户方式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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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借款人应优先以货物或服务出口收汇资金或自有外

汇偿还国内外汇贷款，借款人确实无法按期收汇且无其他外

汇资金的，可购汇偿还。

借款人购汇偿还国内外汇贷款，可凭相关真实性证明材

料直接到银行办理购汇手续，购汇经办银行应严格按照有关

规定进行真实性、合规性审核。

八、贷款人应严格按照金融机构外汇业务数据采集规

范要求，及时准确报送国内外汇贷款业务各项数据。

九、经相关部门批准设立的境内金融租赁公司（含项目

公司）、融资租赁公司（以下简称为出租人），在办理融资租

赁业务时，如购买租赁物的资金 50%以上来源于境内、外的

外币债务资金，出租人和境内承租人之间可以约定对融资租

赁项下债权债务以外币计价结算。出租人可通过其他资本项

目专用账户收取外币租金收入，超出偿还外币债务所需的部

分，可直接在银行办理结汇。境内承租人参照本通知规定，

凭相关真实性证明材料自行到银行办理购汇还款。

上述融资租赁业务项下，出租人可接受境外机构提供的

担保。如发生担保履约，境内承租人应按照现行外保内贷管

理规定办理相关登记及信息备案。

十、境内非金融机构以其持有的外币资金作为质押向境

内金融机构申请人民币贷款，其质押外汇仅限来源于自身经

常项目外汇结算账户和资本项目结算账户。

债务人外汇账户开户行应按有关规定，凭质押贷款合同

办理相关外汇划转。质押贷款合同到期后，如债务人发生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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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，债权人可直接将质押外汇结汇用于偿付相关人民币贷款

本息及相关费用。

十一、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机构（以下简称外汇局）

对国内外汇贷款涉及的外汇账户、结售汇及相关外汇收支等

实施管理、监督和检查。违反本通知规定的，由外汇局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》依法处罚。

十二、本通知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
十三、本通知自 2026 年 X 月 X 日起实施。《国家外汇

管理局关于实施国内外汇贷款外汇管理方式进行改革的通

知》（汇发〔2002〕125号）、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

个人以外汇抵押人民币贷款政策的通知》（汇发〔2003〕2号）、

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企业外汇质押人民币贷款政策
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汇发〔2011〕46 号）、《国家外汇管理局

综合司关于中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购汇还贷等外汇业务的

批复》（汇综复〔2012〕61 号）、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融资

租赁业务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汇发〔2017〕21 号）

同时废止。以前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分

局接到本通知后，应及时转发辖内分局、城市商业银行、农

村商业银行、外资银行、农村合作银行；各全国性中资银行

接到本通知后，应及时转发所辖分支机构。执行中如遇问题，

请及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反馈。

特此通知。


